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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社頭鄉公所財政課職代約僱人員甄選簡章 

壹、依據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及本所財政課 111年 5月 18日第 1110008417號簽辦理。 

貳、甄選名額 

    正取1名。 

參、報名資格條件  

一、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。 

二、大學以上學校畢業者。 

三、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各款情事之一者。 

肆、工作項目及待遇 

   一、辦理本所財政課相關業務及上級臨時交辦事項。 

   二、待遇按月支薪約僱四等250薪點進用(折合新臺幣32,425元)。 

伍、簡章公告 

一、公告於本所網站（https://town.chcg.gov.tw/shetou/00home/index03.aspx）與彰化縣政府徵

才公告網站（http://www.chcg.gov.tw/ch/04job/01gov.asp）。 

二、公告期間：111年5月26日至111年5月30日止。   

陸、報名方式、時間及地點  

一、報名方式： 

（一）採現場親自報名。 

（一）委託他人報名。 

（一）電子郵件報名：請寄至stca41@ems.shetou.gov.tw，並來電詢問。  

二、報名時間：111年5月26日至111年5月30日止（上午8時至中午12時，下午13時至17時） 

三、報名地點：彰化縣社頭鄉公所財政課。 

四、繳驗證件：  

（一）甄選報名表（附件1）。  

（二）國民身分證，影本請黏貼於證件資料表（附件2）。  

（三）大學以上學歷證明文件(畢業證書)。  

（四）相關工作經歷證明。 

柒、甄選時間、地點及方式 

一、甄選時間：111年 5月 31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時 0分，參加甄選人員應於當日下午 1時 30分前

完成報到手續。 

二、甄選地點：彰化縣社頭鄉公所二樓會議室（彰化縣社頭鄉社斗路一段 295號，電話 04-8732621

分機 222 蘇小姐）。 

三、甄選方式：採資料審查及面試方式。 

捌、甄選錄取方式 

  一、初審合格者擇優面試，從優錄取，並於本所網站公告。資格不符或未錄取者不另行通知，資料不

實或有遺漏，由當事人自行負責。如需寄回報名資料者，請另附回郵信封。 

 二、錄取人員請於 111年 6月 2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8時前持國民身分證及體檢表（最近 1個月內之公

立醫療院所）至社頭鄉公所財政課報到。 

 三、進用起薪日期：自民國 111年 6月 2日（或依實際到職日）至 111年 12月 15日。 


